
赣发改价管 ( 2021 J 1 号

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江西省财政厅关于

非免疫规划茂苗预防接种服务收费

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省直管试点县(市)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，省卫生健

康委:

我省非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服务费试行标准即将到期 。 从

试行情况看，该收费政策对加强我省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管理，

规范收费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 。 结合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和试行期

收支情况，经研究，现就我省非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服务收费

正式标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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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、《财政部国家发

展改革委关于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(财税 [2020) 17 号)等有关规定，我省收取的非免疫规划疫

苗预防接种服务收费标准中不再包含储存运输费。

二、疫苗接种单位提供非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服务时，可

向受种者或其监护人收取疫苗接种服务费，收费标准为 18 元/支。

其中包含接种单位提供的预检、接种、耗材(含一次性注射器或

自毁性注射器、酒精、无菌干棉球或棉签等)、留观和接种信息服

务等费用 。 接种单位在提供接种服务时，不得另行收取其他费用 。

三、非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服务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，资

金上缴财政时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收缴，开具江西省政府

非税收入票据(电子) 。 缴库时纳入同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管理，

列"政府收支分类科目"第 103 类"非税收入" 04 款"行政事

业性收费收入" 47 项"卫生健康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" 09 目"预

防接种劳务费" 。

四、收费单位应按照上述规定执行，不得自行增加收费项目、

扩大收费范围，并接受相关部门监督。

五、本文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 《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江

西省财政厅关于核定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

问题的通知)) (赣发改收费 [2017) 1362 号)、《江西省发展改革

委江西省财政厅关于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服务费有关事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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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)) (赣发改收费 [2020) 199 号)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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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办公室 2021年 1 月 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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